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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綱
要向度與

內涵
一  學習表現

資議 a-III-2 建立健康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資議 a-III-3 遵守資訊倫理與資訊科技使用的相關規範。

資議 H-III-2 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則的理解與應用。

1. 能知道網路資源是有版權的。

2. 能尊重他人的智慧財產權，不隨意侵犯。 

3. 能正確、合法的使用網路資源。 2

二  學習內容

三  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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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葉知秋．學思並進

　　週五到動物園校外教學，出發前許老

師提醒大家：「要做筆記，校外教學結束

後，每個人要在部落格上發表一篇介紹臺

灣原生動物的報告，下週上課時再跟大家

詳細介紹。」

　　許多同學都帶著自己的手機或相機，

導覽時認真的筆記並拍下各種動物的照

片，以便回家做報告時可以使用。小皮則

忙著和同學聊天、吃零食，並拿著手機到

處跟同學拍照打卡，就這樣過了「開心」

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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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全其美．觸類旁通

　　小皮想要介紹臺灣的「石虎」，但週末跑出

去玩，到了禮拜天晚上才開始製作報告…… 

　　她先整理了自己在校外教學當天拍的照片，

看到很多跟同學的合照，小皮：「哈哈，這張大

家的表情好好笑，我要放到社群網站上跟大家

分享。」找完所有照片卻都沒有看到關於石虎

的。小皮：「我記得佩琪有拍到石虎的照片，而

且還錄了一小段影片，我到她的社群網站看看好

了。」於是，小皮找到了佩琪分享的照片與影片，

直接下載當作製作報告時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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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校外教學當天沒有做筆記，小皮只好到網路

上搜尋關於石虎的資料，但網路上的資料非常多，有

許多還是用影片的方式來介紹，看得小皮眼睛都花了，

而且又累又想睡。

　　於是，小皮找了一篇石虎的詳細介紹後，把整篇

文章複製貼到自己的部落格，再加上佩琪拍的照片和

影片後發表到部落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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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皮在報告時，一樣要介紹石虎的佩琪發

現小皮的文章很眼熟，似乎是做報告蒐集資料

時看到的一篇文章，並且還看到小皮用了她拍

的照片，於是很生氣的舉手問小皮：「這篇文

章是網路上的資料，你竟然直接拿來當作你的

報告，而且怎麼可以沒經過我同意就偷用我拍

的照片呢！」，一旁的米迪也發現了影片很眼

熟：「這個影片也是佩琪拍的吧，旁邊還有我

講話的聲音喔！」台下的同學七嘴八舌的在討

論，但小皮卻說：「我把網路報導的文章複製

交作業的確不對，但我又沒有拿來賺錢或參加

比賽，沒那麼嚴重啦！而且你把照片、影片放

到社群網站，不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嗎！不然我

把照片和影片刪除就好啦。」



　　小皮：「可是，如果我們要做作業，但網路

上找不到創用 CC 授權的資料怎麼辦？」

　　沃德：「那我們可以想辦法跟作者聯繫，請

他授權給我們使用啊！」

　　偉柏：「許老師以前有跟大家介紹過創用 CC

的授權，這篇文章和照片、影片都沒有經過這樣的

授權，你卻直接複製到你的部落格上，而且連作者

和出處都沒寫出來，這樣的行為是違法的。」

　　小皮：「可是…可是…我只是用來做作業而已

啊……」

　　這時許老師走到台上，拍拍小皮的肩膀說：「小

皮，老師知道你只是想完成作業，但是網路上的各

種資料是受到智慧財產權保護的，並不會因為你沒

有拿來賺錢就不違法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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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

◆�從網路上搜尋圖片使用時，只要寫上作

者和出處就不會違法了嗎？

◆�如果在班上報告時，使用網路上一個小

片段的影片，請問是合理使用嗎？

　　許老師：「其實不需要這麼麻煩，雖然各種資料都受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但如果你使用在教育上、沒有商業行

為，而且使用的比例合適，在合理使用的狀況下只要註明

作者及出處，就不會違反智慧財產權了。另外，在部落格

中若需要使用其他人的文章、影片時，可以利用超連結的

方式來處理，比較不會侵犯別人的權利，社群網站中分享

的文章，大部分就是透過這種方式來使用的。」

　　小皮鬆了一口氣：「呼……，那我只要把作者和出處

寫上去，就不會有問題了吧！」

　　許老師：「不！你整篇文章都直接複製別人的，使用

的比例是百分之百，一點都不合理！今天回去重新完成一

份報告。」

　　小皮：「不會吧～」

　　全班同學哄堂大笑。



三絕韋編 ．鑑往知來

一、著作的合理使用

著作權法是為了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但如果完全禁止

他人使用，會讓知識被壟斷、阻礙文化進步與發展，這

並不是我們想見到的結果。所以，「合理使用」就是為

了解決法律過度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合理使用」是為了報導、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

在合理範圍內使用公開發表的著作，不需要再取得授

權，也不用支付費用。故事中小皮所做的事情，雖然是

在教學活動中使用，但並沒有在合理的範圍內，所以依

舊是不可行的。接著讓我們來認識哪些情況能宣稱「合

理使用」吧！

合理使用

的判斷基準

範例說明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

包括係為商業目的

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Ｏ：�報告的人為了能讓同學更容易理解，上網找了一些

圖片在課堂上使用。

Ｘ：將這些圖片整理成書，賣給其他要做報告的人。

著作之性質。 Ｏ：使用資料是新聞報導、科普知識、生活常識等。

Ｘ：�使用資料非常具有原創性、非常獨特、不是平常所

能接觸的內容。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

在整個著作所占之

比例。

Ｏ：只使用蒐集到資料的一小部分。

Ｘ：�複製整篇文章或最精華的內容使用。���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

在市場與現在價值

之影響。

Ｏ：�使用不需銷售的文宣品資料，例如：動物園的園區

簡介。

Ｘ：資料使用後讓原作的作品銷售情形變差。 9



到底能不能宣稱合理使用，其實是

在事情發生後由法院來判定。使用

網路的資料來製作報告時，最好是

參考後用自己的話語來完成報告，

避免直接複製。使用網路資源時，

記得保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的精神，尊重別人的智慧財產權，

不能因為沒有被發現就覺得沒關係，

這樣才會有更多人願意分享自己的

創作，讓網路資源更豐富。

10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



二、合法的使用網路資源

因為網路的便利性，許多人願意分享自己的文章、影

片、音樂等創作，除了過去曾介紹過的創用 CC 授權

外，還有一些資源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常見的來源

有下列幾種：

◆創用 CC

． 目前臺灣由「開放文化基金會」組織的「CC 台灣社群」

進行計畫，創用 CC 授權條款包括四個授權要素，組成

六種授權條款，2020 年初已發布 CC 4.0 版本，例如：

．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相同方式分享 (CC BY-NC-ND 4.0)。

◆自由文件授權 FDL(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 自由文件授權是處理自由軟體相關文件的授權，是讓文

件可以讓所有人修改、發布，不需要等原作者更新。維

基百科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 維基百科中，除了文字資料外，還有許多屬於維基媒體

基金會管理的內容都可以直接使用，將資源分享至這些

網站時，就代表作者已經同意讓大家都能自由使用及改

作。 

◆已註明可轉載使用

． 有些人為了讓自己的作品能讓更多人看到，會在部落格

或社群網站中寫上「歡迎轉載、註明出處」，就是同意

所有人都可以轉載，只要在分享時將原出處網址列出就

不會侵犯原作的權利。但若要拿這些資料來製作報告，

還是需要取得原作者同意才能使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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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領域的資源

． 我國規定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期限為原作者死亡後五十年，

過了保護期限的著作就屬於「公眾領域」，公眾領域裡

的著作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例如：垃圾車來時播放

的「少女的祈禱」音樂就屬於公眾領域。

． 關於「公眾領域」的授權，包含「公眾領域標章」（PDM，

Public Domain Mark）與「公眾領域貢獻宣告」（CC0，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兩種，一般過保護期限的資

源就會加上 PDM 的標章讓所有人可以容易辨別出來；而

CC0 則是原作者主動放棄自己的權利，把作品放入公眾

領域讓所有人自由使用，如同已過保護期的資源一樣。 0

公眾領域標章

公眾領域貢獻宣告



四通八達．小試身手

資料來源 照片 照 片 網 址 授 權 方 式

維基百科

圖片

小皮要重新製作關於石虎

的報告，她想到網路上找

一些照片放到報告中，你

可以幫她蒐集一些可以自

由使用的照片，並將照片

網址和授權的方式標示出

來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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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繽紛．旁徵博引

學習結語

網路世界便利多，資源易取好精彩。

己所不欲勿施人，尊重智慧不侵害。

語詞解釋

1. 智慧財產權：�法律為了保護作者創作的作品，創設各種保

護規定的統稱，我國的智慧財產權包含專利

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

2. 授權：取得原作者同意而可以利用其著作的權利。

3. 自由軟體：�有公開的軟體原始碼，使用者可以自由地執行、

複製、散布、研究、更動和改善的軟體。

AQ&

AQ&


